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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确认第三次无异议债权裁定的公告

●重要事项提示：

2024 年 12 月 27 日，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

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4）

浙 01 破申 147 号】，裁定受理公司债权人杭州怡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对公司的

重整申请。2025 年 1 月 3 日，公司收到杭州中院送达的《决定书》【（2024）

浙 01 破 206 号】，杭州中院指定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联合团队担任公司管理人。2025 年 1 月 13 日，杭州中院在全

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了（2024）浙 01 破 206 号《公告》，就公司重

整债权申报事项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发出通知。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的公告》（编号为：临

2024-057），于 2025 年 1 月 3 日、2025 年 1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事

项的进展公告》（编号为：临 2025-001 和临 2025-002）。

2025 年 4 月 9 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等议案。2025 年 4 月 10 日，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有关

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10 日披露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决议公告》（编

号为：临 2025-005）和《出资人组会议决议公告》（编号为：临 2025-006）。

2025 年 4 月 29 日，公司收到杭州中院（2024）浙 01 破 206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批准《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

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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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编号为：临 2025-014）。

2025 年 6 月 20 日，公司收到杭州中院（2024）浙 01 破 206 号之一《民事

裁定书》，就无异议债权确认事项作出裁定。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确认无异议债权裁定的公告》（编号为：临 2025-025）。

2025 年 10 月 29 日，根据《重整计划》、杭州中院（2024）浙 01 破 206 号

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的债权以及相关债权人对债权清偿方式的选择，管理人

实施第一次债权分配。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披露的《关

于公司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为：临 2025-050）。

2025 年 11 月 10 日，公司收到杭州中院（2024）浙 01 破 206 号之十二《民

事裁定书》，就第二次无异议债权确认事项作出裁定。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确认第二次无异议债权裁定的公告》（编

号为：临 2025-057）。

2025 年 11 月 28 日，根据《重整计划》、杭州中院（2024）浙 01 破 206 号

《民事裁定书》之一、之十二裁定的债权以及相关债权人对债权清偿方式的选择，

管理人实施第二次债权分配。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披露

的《关于公司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为：临 2025-066）。

2025 年 12 月 22 日，公司与管理人就解除监督事宜签订了《协议书》。有

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事项的进展公

告》（编号为：临 2025-075）。

2026 年 1 月 8 日，公司收到杭州中院（2025）浙 01 民初 3038 号民事判决

书，就国家税务总局沈阳辉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的债权作出裁定。有关详情

请参阅本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编号为：临 2026-001）。

2026 年 4 月 22 日，公司收到杭州中院（2024）浙 01 破 206 号之十六《民

事裁定书》，就第三次无异议债权确认事项作出裁定，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债权的申报和核查情况

公司管理人根据（2025）辽 01 民终 784 号民事判决书，对债权人王刚的债

权做出认定，金额为 1,799,615.37 元（其中优先债权 1,625,259.07 元，普通债

权 174,356.30 元），并提交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核查。除债权人王刚就与其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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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相关的（2025）辽 01 民终 784 号民事判决书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

审申请外，债务人、其余债权人均未对上述管理人审查认定的债权提出异议。后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王刚的再审申请。管理人向杭州中院申请裁定确认

王刚的债权 1,799,615.37 元（其中优先债权 1,625,259.07 元，普通债权

174,356.30 元）为无异议债权。

二、《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

杭州中院认为：根据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核查以及相关生效法律文书认

定，管理人关于裁定确认王刚的债权为无异议债权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确认王刚对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享有 1,799,615.37 元的债权

（其中优先债权 1,625,259.07 元，普通债权 174,356.30 元）。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三、《民事裁定书》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后，公司严格执行重整计划，公司管理人负责监

督重整计划的执行。根据公司重整计划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债权分类、调整

及受偿方案及经营方案，若重整计划顺利执行，将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

四、风险提示

法院已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重整进入重整计划执行

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公司不

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的，将被宣告破产。若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面

临被终止交易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公司重整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3 日


